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酬是分兩期支付不少於5,000萬港元，並確保他可以收取一筆約150萬
元但尚未向他支付的董事酬金 ...... 
 
 
主席：請提出你的質詢。  
 
 
何俊仁議員：主席，我的質詢是這樣的    剛才所說的背景資料非
常重要    特首，該份合約具法律效力，訂明他須提供的服務及所
獲得的酬金，而有關服務包括作為和不作為。因此，我想問特首，他

身為特首，怎可能一身侍二主？雖然他當特首的工資不是很高，但也

要對得起香港人，為何他仍要暗中為另一個老闆提供服務？第二，為

何他不向行政會議申報這項受薪工作，讓市民監察是否存在利益衝

突？這是否屬於公職人員嚴重的行為不檢？他的誠信是否完全破

產？  
 
(林大輝議員站起來 ) 
 
 
主席：林大輝議員，你有甚麼問題？  
 
 
林大輝議員：我想你先裁定這項質詢與今次的施政報告有否關連，然

後才讓特首回答。 

 
 
主席：我已經容許何俊仁議員提出質詢，至於是否或如何回答，由行

政長官自行決定。  
 
 
行政長官：主席，何俊仁議員提出的這項質詢，我過去在社會上及立

法會議事廳內已多次全面回覆。何俊仁議員剛才的質詢，並沒有提出

任何新的內容，因此我只在這裏簡單回答，那是一項正常的離職及離

職後不競爭的安排。社會上曾有兩位我不認識的人，分別是一名會計

師及一名管理方面的專家，就此事在報章撰寫文章，表示那是一項十

分正常的離職和不競爭安排。關於此事的所有問題，我和政府人員均

已在議事廳向立法會清楚交代。  
 
  


















